
 

 

公民黨就「政府簽發酒牌服務檢討收費」之意見書  

現行酒牌收費自回歸以來都未曾修訂，政府兩個月前向立法會提交

就酒牌服務收費之檢討，其中表示過往二十年來，政府就酒牌發出、

續牌等手續之收費過低，未能反映當中之成本。  

公民黨認同現行的發行酒牌制度能夠有效規管酒吧以及食肆售賣酒

精飲品，亦可以避免 18 歲以下人士過早接觸酒精。就今次收費調整，

多項收費的水平均大幅提高，簽發新牌照的收費加幅約三倍，而轉

讓牌照的收費更增加三十七至七十幾倍，公民黨認為有關收費二十

年未曾調整，加價可以理解，但必須符合收回處理牌照的成本的宗

旨，並不應該收取高於成本的價錢，因此政府當局需要清楚計算成

本，以達到「用者自付」的原則，亦對酒牌持有人及新申請者更公平。  

另一方面，政府的新收費建議下，酒吧酒牌與並未設有酒吧的餐廳

酒牌，收費差距將會進一步擴大，新牌照的差距由現行的 1,950 元大

幅增加至 8,510 元，對於酒吧經營者而言並不公平。根據政府統計處

的數字，由去年第二季直至今年第二季，酒吧的收益數量增長對比

起 2014 至 15 季度明顯較慢，儘管設有酒吧的酒牌持有者 /申請者較

有可能需要酒牌局介入處理其申請，但我們認為政府理應研究收窄

當中的價格差距，避免酒吧業界需要承受過大的加幅。而且同樣有

售賣酒精飲料的便利店及超級市場等更加不受酒牌限制，亦完全不

受今次的收費調整影響，因此政府的收費水平應該確保市場維持公

平競爭。  

今次大幅調整酒牌收費，源於政府過去二十年都未有檢討該收費水

平，因此公民黨亦希望政府日後能夠定期檢討收費，一方面能夠反

映成本調整，避免以公帑津貼私人市場，另一方面亦可以確保業界

不需要面對成本霎時間大幅上升。  

總括而言，公民黨在合符只收回成本的原則下，將支持是次的收費

調整，以反映過往多年的成本上升以及矯正以公帑津貼市場的情況。

政府亦應研究如何確保各項酒牌持有人能夠在公平的收費環境下維

持其競爭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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